亞洲大學財經法律系　碩士班乙組研究生
下修大學部基礎課程一覽表
113.08.23 113-1 第一次系課程委員會通過
113.08.26 113-1 第一次院課程委員會通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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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
1.可選擇從本校或他校於下列法學專業課程中選修：
商事法(公司法、票據法、海商法、保險法、證券交易法及期貨交易法規中之課程)、行政法(行政法總論、行政救濟法規、公法實務與專題研究中之課程)、國際私法、國際公法、強制執行法、非訟事件法、仲裁法、公證法、破產法、少年事件處理法、證據法、土地法、租稅法、公平交易法、智慧財產權法、著作權法、專利法、商標法、消費者保護法、社會福利法、勞工法或勞動法、環境法、國際貿易法、英美契約法、英美侵權行為法、法理學等學科。
2.申請認列學分者，須檢附原修課學校正式核發之成績單或成績證明乙份，於校定期間內申請，經系所查核簽章後彙轉教務處辦理。
3.自113學年度入學之學生
